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校務會議 
會議時間：112年 3 月 13 日 12時 05分 

  會議地點：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主    席：陳校長惠珍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國立虎尾高級中學經管道路用地函請鎮公所辦理撥用一案，

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1年 11月 23日臺教國署秘字第 1110159199 號函 

辦理。 

      教育部 111年度事務檢核實地訪查之建議事項彙總表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 

訪查項目 建議事項 

(四)國有財產之管理、使用

及收益情形 

1.不動產： 

(1)有無閒置未利用情形 

建請檢視經管土地使用分區

為「道路用地」部分，倘已

無使用需要，請依國有公用

不動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作

業注意事項規定，先通知道

路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

政府)限期辦理撥用，逾期未

獲辦理者，得循序申報變更

為非公用財產，移交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接管處理。倘現

況經查明已作道路使用，請

依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

用不動產處理原則第 2點第 2

項規定辦理。 

 

 

 

 

 



二、經查本校經管 42筆國有土地中，有 22筆土地使用分區為道路

用地，其中 9 筆土地與校地相連，另 13 筆土地則明顯位於校區外。

擬針對此 13 筆土地函請鎮公所依教育部來函之相關規定限期辦理

撥用，若逾期未獲辦理則循序申報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接管處理。(如附件 1、附件 2) 

縣市別 

土地標示 面積 

(平方公

尺) 

使用分區 鄉鎮區 段 地號 

雲林縣 虎尾鎮 信義 0062 3.4 道路用地 

雲林縣 虎尾鎮 信義 0067 1293.18 道路用地 

雲林縣 虎尾鎮 信義 0068 9 道路用地 

雲林縣 虎尾鎮 信義 0072 0.86 道路用地 

雲林縣 虎尾鎮 信義 0074 37.61 道路用地 

雲林縣 虎尾鎮 信義 0081 1.1 道路用地 

雲林縣 虎尾鎮 信義 0082 561.38 道路用地 

雲林縣 虎尾鎮 信義 0083 458.46 道路用地 

雲林縣 虎尾鎮 信義 0098 6.22 道路用地 

雲林縣 虎尾鎮 信義 0100 6.22 道路用地 

雲林縣 虎尾鎮 信義 0103 5.18 道路用地 

雲林縣 虎尾鎮 東興 0331 462.12 道路用地 

雲林縣 虎尾鎮 東興 0334 60.3 道路用地 

加總 2905.03  

 

  決  議:  

 

 

 

  案由二:國立虎尾高中導師遴選實施要點草案（法規如

附件 3）。(提案單位: 學務處) 

  說  明:＜教師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以及本校＜教師

聘約＞第四條訂定之，教師應依教師法之規定擔任導師

或兼任行政職務以協助校務之推展。。 

 

    決  議:  



 

  

案由三:本校原 114年申請待補助新興營建工程提報改建

標的變更為介壽樓東一案，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

處 ) 

 說  明: 

    一、本校 114 年待補助新興營建工程原提報申請拆

除金英館、介壽樓東及教學樓後合併新建行政大樓。 

    二、經 112/03/06新興營建工程現場訪視會議後，

建議若欲續提申請 114 年待補助新興營建工程應於 3/14

日前修正相關計畫內容與經費後重新提報。 

 

  決  議:  

 

 

 

附件 1:道路用地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7xi03oJerAMUGSjZmk8MByn4tQt--SP/edit?usp=share_link&ouid=105475292751924471131&rtpof=true&sd=true


 

 

 

東興段共

2筆 
 

信義段共

11筆 



附件 2:地籍圖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LUIpOCYikSaiEd-DIId-Yk-s86WYIRs/view?usp=share_link


 





 



 

 

 



 



 

附件 3: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導師遴選實施要點 

草案 

112年○○月○○日經校務會議通過 

壹、     依據 

本要點依據＜教師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以及本校＜教師聘

約＞第四條訂定之，教師應依教師法之規定擔任導師或兼任

行政職務以協助校務之推展。 

貳、     目的： 

一、促使教師擔任導師之機會均等，增進師生和諧，

俾利學校校務發展。 

二、以公平、公開、公正制度化之原則，保障教師之

權利與義務及學生受教權。 

三、建立導師職務之聘任、任期、輪休之原則，使導

師輪替有所依據。 

參、     基本規範 

一、每位正式教師均有擔任導師之責任與義務。 

      二、凡擔任導師者，克盡導師職責。 

      三、導師之遴選依 1.教師自願、2.導師積分等條件遴選

之。 若遇有特殊狀況，得由導師遴選委員會決議。 

肆、     導師遴選委員會 

       一、本校應成立導師遴選委員會，辦理導師遴選相關事

宜， 權責如下： 

1.審核教師之「服務積分」及「緩任導師資格」。 

2.建議下學年度導師名單。 



二、導師遴選委員會由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

人事主任、主任教官、教學組長、訓育組長、各年級

導師代表（各一名）、教師會代表（一名）、教評會

委員代表（一名）、教師考核會委員代表（一名）、

家長代表（一名）、學生代表（一名）所組成，上述

委員由校長聘任，學務主任擔任召集人並擔任會議主

席，遴選委員皆為無給職，任期一年。 

三、導師遴選委員會每學年應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

得由召集人召開臨時會議；會議須有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能做成決議。 

四、導師遴選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 

五、導師遴選委員會議，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

代理出席。 

六、委員於任期中無故缺席達二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

者，得由導師遴選委員會議解除其委員職務，並依第

二條規定補聘之；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

止。 

伍、     遴選、聘任與輪替原則 

一、導師之任期： 

導師之任期，原則上以連續帶班三年為一任期。 

二、教師年資積分之計算： 

(一)擔任協助學校行政工作，每週減授三節以上(含三

節)者，滿一學年，其積分為一點五分（一學期零

點七五分）。若同時兼任其他工作，積分擇一計

算，不得重複累計。 

(二)擔任本校導師滿一學年，其積分為二分（一學期

一分），以此累計。 

(三)擔任本校組長，滿一學年，基本鐘點一，其積分

為二點七五分，基本鐘點三，其積分為二點五分



（一學期分數折半），以此累計。 

(四)擔任本校一級主管、數理資優班導師滿一學年，

其積分為三分（一學期一點五分），以此累計。 

(五)以上職務及年資積分之計算以學年為原則，若超

過一學期而未滿一學年則折半計算，若未達一學

期則不予計分。 

(六)上述條件重複時，以最高分數擇優採計。 

三、導師遴聘順序原則： 

（一）自願者。 

（二）因課務需求，需調整導師職務者，由學務主

任召集委員會決議，提請校長聘任。 

（三）低積分者，若積分相同，由以下原則產生： 

1.   未曾擔任導師者。 

2.   導師年資較低者。 

3.   行政協助者。 

4.   行政年資較低者。 

5.   在校年資較低者 

（四）具緩任導師資格，而其緩任順位較後者優先

擔任導師，若順位相同則以積分較低者優先。 

（五）數理資優班，則視班級屬性，由性質最適切

的學科領域老師擔任數理資優班之導師。 

（六）體育班導師盡量遴選體育專長老師擔任之。 

 (七) 擔任行政職務者滿三年，卸行政職務後得輪

休一年。 

四、導師輪休原則： 

（一）擔任導師一任期(滿三年)，且該班已畢業

者，得輪休一年。 

     (二)連續帶滿三年者，得輪休一年。  



五、導師遴選作業： 

（一）每年五月上旬由學務處發送「擔任導師意願

調查表」予專任教師，並於五月下旬彙整完

成。經催收仍未繳齊相關資料者，視為自願擔

任導師。 

（二）每年六月由學務處召開導師遴選委員會議，

查核積分、緩任導師資格，並審議學務處所擬

下學年度導師建議名單，報請校長確認核定。 

（三）每年六月下旬公佈遴選結果，報請校長聘任

之。 

六、導師更換或代理遴選機制： 

（一）導師代理：兼任導師者如請假（產假、婚

假、喪假、3天以上之公（差）假及 7 天以上

之病假）或暫時無法執行導師之職務時，所產

生之代理導師職務由學務處依下列原則辦理： 

1.   各班代理導師原則上由該班之專任教師代理導師

職務，不足時再列入其他專任教師，並應兼顧代

理時間長短及代理次數。 

2.   代理導師排序以任教該班科目時數多寡排定，不

以任教班級總時數排定。 

3.   導師如遇產假、產前假、流產假、婚假、喪假、

公假、 病假、事假、家庭照顧假，經導師提出

請假申請獲核准者，該班導師由學務處按上述

(1)(2)點安排協調代理工作。 

4.   專任教師有擔任代理導師之義務。 

5.   代理導師之導師費及減授時數之鐘點費依相關法

規辦理。 

（二）導師更換： 

1.   獲遴選兼任導師者，於學期中若遇特殊狀況（如

重病）確實無法擔任導師工作，得以書面並檢附



證明，向學務處申請更換導師，經導師遴選委員

會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准。 

2.   遺缺由教務處、學務處協調人選提導師遴選委員

會辦理遴選，依遴聘順序遴聘之，教師同意後若

連續擔任兩年，得輪休一年。 

3.   中途接班之導師其職務積分得不受第肆條第二款

2、5 點「教師年資積分之計算」限制，積分計

算為：達 1/2 學期以上 1.5分計，達一學期以

上未滿一學年以 2 分計。相對之，申請更換導師

之原班導師，即以第肆條第二款第 5點之說明計

分。 

七、教師緩任導師之順位: 

第 1順位：因兼任行政職務、辦理留職停薪、申

請育嬰假、一學期(含)以上病假者，免

經申請，由人事室統一提出。 

第 2順位：患有嚴重疾病確實無法勝任導師工作

者（須經當年度區域醫院以上醫師出具

證明，並由導師遴選委員會審核通過

者）。【若於學期中提出需求，仍須檢

附醫師證明，經所召開之臨時導師遴選

委員會審核通過】 

第 3順位：已懷孕之女性教師，因身體特殊狀況

需求，檢附婦產科醫師證明者。【若於

學期中提出需求，仍須檢附醫師證明，

經所召開之臨時導師遴選委員會審核通

過】 

第 4順位：因家庭遭受變故或特殊需求，需提出

相關證明文件或書面說明，經導師遴選

委員會通過者。【若於學期中提出需

求，仍須提出具體書面說明，經所召開

之臨時導師遴選委員會審核通過】 



第 5順位：已請一學期（含）以上長期病假後復

職不滿一年，自認精神、體力不堪負荷

導師職務者。(需有當年度公立醫院或區

域醫院或新制評鑑優等醫院(含)以上醫

院證明)。 

第 6順位：年滿五十八歲在本校任職累積達 25

年之教師。(如導師輪替人數不足時，

滿 58歲以上即須納入排序，滿 58歲教

師以導師輪替積分較低者優先擔任導

師，且不違反帶班三年可休息一年之原

則。) 

第 7順位：因教師專長考量需搭配科別、年級課

程者，得備妥具體理由經教學研究會決

議後，由教務處提案審議。 

第 8順位：單親家庭且子女在國小二年級階段

(含)以下需親自照顧。(需提出相關可證

明之客觀文件向導師遴選委員會說明)。 

第 9順位：單親家庭需照顧年滿 70歲（含）以上

或領有身心障礙證明、重大傷病證明之

父母。（單親家庭係指喪偶、離婚或未

婚育有未成年子女，或其子女已滿廿歲

而仍在學或沒有謀生能力而需照顧

者。） 

第 10順位：配偶在外地職務無法時常返家且有國

小二年級階段(含)以下需親自照顧。(需

提出相關證明文件或書面資料向導師遴

選委員會說明)。 

第 11順位：以當年 7 月 31日為基準，已在本校

兼任行政職務或導師連續三年(含)以上

者。 



第 12順位：兼任當年應屆畢業班導師者。 

以上第 1至第 5順位之條件消失後，即不具緩任

資格。 

陸、     附則 

一、疑似不適任教師，並列入輔導機制之導師，學期中由

學務處提報教師考核委員會審議並以書面通知免兼，

其職缺由導師遴選委員會辦理遴選。 

二、導師之權利與義務依相關法規辦理。 

柒、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經校長簽核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